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暴露垃圾、 车辆跑冒滴漏、 小压站

周边环境脏乱差， 这些市容环境问题市民在日常

生活总是遇到。 昨天， 上海开展城市环境大巡查，

重点处理市民关注度较高的问题， 同时， 各区也

结合防汛工作， 对沟底、 窨井等进行清理， 确保

排水通畅、 避免道路积水状况的发生。

记者从市容绿化局获悉， 今年二季度， 本市

已开展 3 次全市范围的城市环境清洁行动， 共整

治了 300 余处三无通道等市容环境薄弱区域， 清

理了 4275 处死角盲区， 每天清理近 50 处。 清洁

日全天累计开展门责单位大扫除行动和三无通道

环境卫生整治行动 300 余场， 全市环卫保洁企业

开展 “大冲洗” 城市清洁行动 220 余场， 全市计

划出动环卫保洁人员 20000 余人次、 环卫保洁装

备 3000 余台， 动员社会志愿者万余人、 各类责任

单位 20000 余家。

（上接 A1）

李强指出， 建设人民城市， 归根结底是为人

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要把人民至上的价值理

念体现到千方百计解决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 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上， 落实到处处围绕人、 时时为

了人的具体行动中， 让这座城市中的人们日子更

红火、 未来更可期， 生活更有品质、 更有尊严、

更加幸福。 要紧紧扭住“老、 小、 旧、 远” 等难

题， 优先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让人民城市的

底色更暖心。 要着眼更好满足多样化、 品质化、

个性化需求， 打通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的桥

梁， 让更多的“美丽家园” “生活秀带” “文化

殿堂” “创业舞台” 交相辉映， 让人民城市的亮

色更耀眼。

李强指出， 城市是载体， 人民是主体， 要把

上海这座城市建设成为人们理想的栖息地、 梦想

的实现地。 要提供更大舞台， 让有志于创新创造

者能找到用武之地、 打开成功之门， 在引领人们

实现生命的价值中成就城市的使命。 要搭建更多

人民有序参与的平台，涉及城市发展大计要“开门”

向群众问计问策，涉及群众身边的大小事要组织群

众共商共议，紧紧依靠人民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治

理好、建设好、发展好上海这座超大城市，没有局外

人、没有旁观者。 要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

积极性，让创造活力充分迸发，让创新潜力充分释

放，汇聚起心齐气顺干事业的磅礴力量。 人大代表

要带头做人民城市的建设者、 推动者， 团结带领

全市人民一道干事创业、 建功立业。

李强最后说，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扬人民城市

旗帜， 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砥砺奋进， 克难攻坚，

为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为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 谱写新时代人民

城市新篇章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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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基本形成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上海“两办”出台实施意见，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

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加快推

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记

者昨天从市司法局获悉， 中共上海市委

办公厅、 市政府办公厅已联合印发 《关

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实

施意见 》 （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 》）。

《实施意见》 从明确总体要求、 推进均

衡发展、 发挥保障功能 、 推动提质增

效、 创新服务机制、 加大保障力度和加

强组织领导等七个方面对上海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了提纲挈领的规划和

要求。

《实施意见》 提出了上海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 到 2022 年，

上海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到 2035 年， 全面建成与建设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

标相适应、 与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相匹配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实施意见》 要求， 基本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要均衡发展， 聚焦推进社会治

理创新、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保障

城乡协调发展、 保护特定群体权益等方

面， 以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和

服务民生改善。

《实施意见》 明确， 要通过落实国

家机关普法责任制、 建立协调的多元化

纠纷解决机制、 完善法律顾问和两公律

师制度、 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等

措施， 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党政机

关依法履职、 实现司法公正。

《实施意见》 指出， 在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建设过程中要服务国家战略和重

大任务。 本市要依托 “上海企业服务

云” 建设企业公共法律服务平台， 加快

形成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 “场效应”。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 本

市要简化优化法律服务机构及人员跨区

域执业审批程序， 加强交流协作和信息

共享。 本市还要以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

港新片区建设为突破口， 依托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等开放窗口， 支持法律服务

机构参与国际性、 联盟性跨境法律服务

协作， 搭建全方位、 多层次的涉外法律

服务平台。 同时， 要充分利用各类公共

法律服务平台和公证、 调解、 仲裁、 司

法鉴定等法律服务途径， 为小微企业提

供如 “法治体检” 等更精准有效的法律

服务。

《实施意见》 强调， 本市要提升公

共法律服务社会化、 协同化、 标准化、

智能化发展， 进一步发挥各类社会组织

在提供公共法律服务方面的优势， 形成

多元化供给方式。 要做到以 12348 上海

法律服务网为核心， 深化公共法律服务

平台建设， 实现网络、 热线与实体平台

有机融合。 本市要统筹市、 区公共法律

服务资源， 实现服务运营一体化。 要落

实公共法律服务 “放管服” 改革和政务

服务 “一网通办” 工作要求， 推进网上

办、 “最多跑一次”、 “一次都不跑”。

《实施意见》 要求， 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完善制度保障， 加强

人才保障， 落实经费保障， 建立应急保

障。

同时， 《实施意见》 明确， 要加强

党对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全面领

导 。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抓好任务落

实， 聚焦公共法律服务发展目标和主要

任务， 制定路线图和时间表， 完善评估

考核制度。

据悉， 市司法局将定期会同各区和

市有关部门梳理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情

况， 编制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年度发

展报告， 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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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昨胜利闭幕

二季度清理 4275 处死角盲区
市绿化市容局组织开展全城大扫除


